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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件 
泉 州 市 公 安 局  
 

泉教执[2005] 18号 

 

关于切实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 

推进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、教育局、公安

局、各有关学校： 

为维护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，保证师生生命财产

安全，营造安全、稳定、文明、健康的育人环境，市教育局于去

年下发了《关于印发〈创建“平安校园”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泉

教保[2004]31 号），对我市各级各类学校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

进行全面部署。今年以来，结合省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电视电

话会议及有关文件的要求，市综治办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又联

合下发了《关于贯彻〈福建省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及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教执[2005]4 号）以及《关于转发〈关于

加强建设“平安校园”宣传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泉教执[2005]14

号）。对我市的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进行再部署。今年 3 月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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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6月份，市委、市政府分别召开我市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及

学校与周边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就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和

贯彻公安部提出的《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“八条措

施”》、《教育部六条措施》提出具体要求。为进一步认真落实有

关文件和会议精神，切实推进我市“平安校园”建设和学校安全

保卫工作，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，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新学年开始，各地公安机关要狠抓公安部“八条措施”

的贯彻落实，积极主动地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等相关部门和单

位进行沟通协作，共同分析研究校园及周边治安存在的问题，形

成做好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工作的整体优势。公安机关治

安、刑侦、消防、交通等部门要在充分履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，

相互配合，加强协作，形成整体战斗合力，在近段时间对辖区内

的所有学校进行一次落实“八条措施”的拉网式检查，主要检查

校园内部及周边的治安防控措施是否得到明显加强，机制是否得

到有效建立和完善，防控能力是否得到切实提高，治安秩序、交

通秩序是否明显改善，消防安全是否得到有力保障。各级教育行

政部门和学校要积极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学校和幼儿园及周

边安全工作，抓好学校内部的各项安全管理和防范、教育工作，

建立协同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切实保障师生人身、财产安

全。各地综治部门要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的综合治理，组织

协调各职能部门落实校园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，净化育人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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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。 

二、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创建“平安校园”活动要在当地党委、

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建立综治组织牵头，依托教育部门、各有关职

能部门积极参与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学

校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的日常管理、考评、授牌，具体办事机

构挂靠各级教育局。各级各类学校在开展创建“平安校园”活动

中，应严格按照《福建省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及《泉州市关于贯彻〈福建省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及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教执[2005]4号），对照省教育厅评估标准，

进行认真自评，补缺补漏，如自评分达到 90分以上，可于 10月

底前向各县（市、区）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

办公室提出申报验收（市直高校、中专、中小学、幼儿园直接向

市综治委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，并附工

作总结及自评表，联系电话 22782905，联系人曾国忠）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应于 11 月份组织人员对提出申报的学校进行考评并确定授

牌学校，并于 11 月底把“平安校园”学校名单报市综治委学校

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，以迎接省、市的抽查。 

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“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通过四年的努力，

力争全市 95%以上的学校达到“平安校园”标准。2005 年，各

地“平安校园”合格学校应达到 50%以上，2006年争取达到 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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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评验收中，各地各校应严格把关，宁缺不滥，对于当年发生

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和安全责任事故的学校，应取消当年参加“平

安校园”验收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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